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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學年度「階梯式建教合作班課程計畫書」學校自我檢核表 

  104   學年度    校名：  私立育民工家   群/科別：    家政群/餐飲管理科        

審查 

項目 
審查內容 對照表 

自我檢核 
備註 

符合 不符 
部分

不符 

(A) 

科別班

數一覽

表 

1. 檢視填寫格式是否符合 (一) 102 學年度建教合作

科班核定 

■ □ □  

2. 檢視核定班級數與核定招生

人數是否符合 ■ □ □ 

 

(B) 

進廠 

計畫 

1. 檢視填寫格式是否符合  ■ □ □  

2. 檢視進廠日期是否填寫完整 ■ □ □  

3. 檢視輪調事業單位名稱是否

填寫完整 
■ □ □ 

 

4. 檢視人數是否符合 ■ □ □  

(C) 

課程 

調整 

計畫表 

1.填寫格式是否符合? (二) 實用技能學程課程架

構 

(三) 學校編排教學科目、

學分數、百分比及每

週授課節數參考表 

(四) 「99職業學校群科課

程綱要」學分數表 

■ □ □  

2.學分合計是否符合畢業學分標

準 150學分以上? 
■ □ □ 

 

3.一般部定科目學分是否符合規

定?（最低需符合實用技能學程

學分規劃 54學分） 

■ □ □ 

 

4.部定專業科目名稱及學分數是

否符合 99課綱之規定? 
■ □ □ 

 

5.選修課程名稱是否填寫完整? ■ □ □  

6.返校開授課程是否為專實習科

目? 
■ □ □ 

 

7.活動科目時數是否符合 99 課

綱規定? 
■ □ □ 

 

8.校訂科目中專業科目(含課論

及實習 ) 學分安排是否合

適?(建議含職業技能訓練採計

學分不低於 50學分) 

■ □ □ 

 

(D) 
職 前 訓
練 課 程
表 

1. 總授課時數是否滿 40小時。  ■ □ □  

2. 授課課程是否包含專業知

識、安全衛生、職業倫理道

德、勞動權益。 

■ □ □ 

 

(E) 
返 校 時
程 規 畫
表 

返校開授之課程，是否為專業實

習科目。 
 

■ □ □ 
 

 

學校檢核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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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辦理科別班數一覽表 

項 目     

群 別 

說                明 
備 註 

辦 理 科 別 班 級 數 擬 招 生 人 數 

動力群 

汽車科 1班 25人  

科 班 人  

科 班 人  

科 班 人  

餐旅群 

餐管理飲科 1班 45人  

科 班 人  

科 班 人  

科 班 人  

家政群 

時尚造型科 1班 25人  

科 班 人  

科 班 人  

科 班 人  

電子與電機群 

電子科 1班 40人  

科 班 人  

科 班 人  

科 班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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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進廠計畫 

科     別 班級名稱 

進 廠 日 期 

(例

如:106/8/1-107/6/30) 

進廠人數 建 教 合 作 機 構 名 稱 備 註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3 東北角餐廳有限公司 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2 
天空之城休閒事業有限公

司 
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5 西湖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4 
全國高爾夫實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4 京饌庭園日本料理店 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4 
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

新竹分公司 
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3 蚵仔仁餐飲有限公司 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4 華夏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2 大湖雲莊企業有限公司 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6 
錦水溫泉飯店股份有限公

司 
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4 千葉火鍋  

餐飲管理科 餐三忠 106/8/1-107/6/30 4 
漢記股份有限公司-中央

廚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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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課程調整計畫表 

育民工家職業學校（104 學年）  餐飲管理 科階梯式建教合作教育班課程調整計畫表 

課程類別 科 目 
授 課 節 數 

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

名  稱 名    稱 
原 訂 
學 分 

 學分 暑假 一 寒假 二 暑假 一 寒假 二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

部

定

必

修

科

目 

一

般

科

目 

語文領域 
國 文 Ⅰ - Ⅳ 12 12  3  3  3  3     

英 文 Ⅰ - Ⅳ 8 8  2  2  2  2     

數學領域 數 學 Ⅰ - Ⅲ 4-8 6  2  2  2       

社會領域 

歷 史 2 2  2           

地 理 2 2    2         

公 民 與 社 會 2 2    2         

自然領域 

基 礎 物 理 1-2 1  1           

基 礎 化 學 1-2 1    1         

基 礎 生 物 2 2      2       

藝術領域 
美 術 2 2  2           

藝 術 生 活 2 2    2         

生活領域 
計 算 機 概 論 2 2  2           

生 涯 規 劃 2 2    2         

健  康  與 
體育領域 

體 育 Ⅰ Ⅱ 4 4  2  2         

健康與護理Ⅰ -Ⅳ 4 4  1  1  1  1     

國 防 通 識 Ⅰ - Ⅳ 4 4  1  1  1  1     

小 計 56 56  18 0 20 0 11 0 7     

專
業
及
實
習
科
目 

餐 旅 英 文 與 會 話 Ⅰ - Ⅳ 8 8  2  2  2  2     

餐 旅 概 論 Ⅰ Ⅱ 4 4  2  2         

餐 旅 服 務 技 術 Ⅰ - Ⅳ 10 10  3  3  2  2     

飲 料 與 調 酒 Ⅰ Ⅱ 6 6      3  3     

小 計 28 28 0 7 0 7 0 7 0 7     

部 定 必 修 科 目 合 計 84 84 0 25 0 27 0 18 0 14     

校

訂

必

修

科

目 

一

般

科

目 

數 學 演 算 2 2        2     

生 活 與 休 閒 Ⅰ Ⅱ 4 4      2  2     

日 文 2 2     2        

門 市 服 務 Ⅰ Ⅱ 4 4      2  2     

小               計 12 12 0 0 0 0 2 4 0 6     

專

業

及

實

習

科

目 

專 題 製 作 2 2        2     

職前訓練課程 2 2         2    

食物製備實習(返校開授課程) 2 2         2   

點心製作(返校開授課程) 2 2           2 

建教合作
機構專業
實 習 

餐飲科職場實習Ⅰ 3-5 4         4    

餐飲科職場實習Ⅱ 3-5 4          4   

餐飲科職場實習Ⅲ 3-5 4           4  

餐飲科職場實習Ⅳ 3-5 4            4 

小 計 20-28 24 0 0 0 0 0 0 0 2 6 6 4 6 

校

訂

選

修

科

目 

專

業

及

實

習

科

目 

餐 飲 衛 生 安 全 Ⅰ Ⅱ 2 2  1  1         

食 物 學 概 論 Ⅰ Ⅱ 4 4  2 2          

烹 飪 基 礎 Ⅰ Ⅱ 
6 6 

     3  3     

基 礎 刀 工 Ⅰ Ⅱ      3  3     

蔬 果 切 雕 
1 1   1          

菜 單 設 計 

國 際 禮 儀 
2 2 

    2        

商 業 禮 儀     2        

中 式 麵 食 加 工 3 3     3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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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式 米 食 加 工     3        

地 方 小 吃 4 4     4        

人 際 溝 通 1 1     1        

餐 旅 管 理 Ⅰ Ⅱ 4 4     2  2      

 

 

中 餐 烹 調 實 習 Ⅰ Ⅱ 8 8      4  4     

西 餐 烹 調 實 習 Ⅰ Ⅱ 6 6      3  3     

烘 焙 Ⅰ Ⅱ 8 8  4  4         

面 試 技 巧 1 1       1      

 小 計 50 50 0 7 3 5 12 10 3 10 0 0 0 0 

校 訂 科 目 合 計 82 82 0 7 3 5 14 14 3 18 6 4 4 4 

合 計 ( 學 分 ) 150 以上 170 0 32 3 32 14 32 3 32 6 4 4 4 

必 修
科 目 

活 動
科 目 

班 會 Ⅰ - Ⅳ 4(節) 4  1  1  1  1     

綜 合 活 動 Ⅰ - Ⅳ 8(節) 8  2  2  2  2     

總 計 （ 節 數 ）  182 0 35 3 35 14 35 3 35 6 4 4 4 

備註: 

一、 本表依階梯式課程規劃排定，部定一般科目、學分數請比照「實用技能學程日間部課綱」。部定專業科目、學分數請比照「99

年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」規劃。 

二、 建教合作機構專業實習分一學年(四階段)實施。 

三、 建教合作機構專業實習以三個月為一階段採認三至五學分，依建教合作專家小組評估後核予採認。 

四、 返校開授之課程，以專業實習科目為限。 
班會、綜合活動可彈性調整為4、8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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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職前訓練課程表 

 

   餐飲管理 科職前訓練課程 

一、 訓練時數：  40  小時 

二、 訓練內容 

項
次 共同課程 時數 

項
次 專業課程 時數 

1 
建教生勞動人權及勞動

權益課程 (建議時數4小時) 
4 1 餐飲服務 6 

2 
安全與衛生  

(建議時數2-4小時) 
2 2 餐飲英文 2 

3 
科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

展 (建議時數2小時) 
2 3 烹飪基礎 4 

4 
工廠組織與勞資關係  

(建議時數2小時) 
2 4 餐廳禮儀 5 

5 
職場倫理 (含工作態度 )

及職業道德 (建議時數2小時) 
2 5 飲料調製 3 

6 群育活動 (建議時數8-10小時) 8 6   

   7   

8   

9   

10   

11   

12   

13   

合

計 
20 小時  20 小時  

 

說明：依據本法第十一條、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公告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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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專業課程各單元內容 

項
次 

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時數 

1 餐飲服務 

1.概論 

10 

2.食物中毒 

3.餐飲從業人員的衛生習慣 

 

 

2 烹飪基礎 

1食物烹飪前的處理與洗滌 

6 

2基本切割法 

3常用的烹調法 

 

 

3 飲料調製 

1 飲料的類別 

4 

2 飲料的調製 

3 飲料的服務 

 

 

4 

 1 

 

2 

3 

4 

5 

合   計  20小時 

 

說明 1：課程應包含該行業之專業知識、安全衛生、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識。 

說明 2：請檢附授課講師資料表(包含服務單位、職稱、學歷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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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 返校時程規畫表 

科     別 班 級 名 稱 學 年 / 學 期 返 校 日 期 授 課 科 目 授 課 節 數 備 註 

餐飲科 餐三忠 106/上 
106.10.25~

106.10.26 
食物製備實習 12 

 

餐飲科 餐三忠 106/上 
106.11.29~ 

106.11.30 
食物製備實習 12 

 

餐飲科 餐三忠 106/上 
106.12.27~
106.12.28 

食物製備實習 12 
 

餐飲科 餐三忠 106/下 
107.3.28~ 

107.3.29 
點心製作 12 

 

餐飲科 餐三忠 106/下 
107.4.25~ 

107.4.26 
點心製作 12 

 

餐飲科 餐三忠 106/下 
107.5.30~ 

107.5.31 
點心製作 12 

 

      
 

      
 

      
 

      
 

      
 

 

說明 1:建教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期間，每學期應至少三次返校，每次兩整天。 

說明 2: 1學分之課程需授足 18小時；每學期可核定 2學分。  

 


